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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单位法人年度报告书

（ 2024 年度）

单 位 名 称 包头师范学院实验小学

法定 代 表 人

国家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制



《事业

单位

法人

证书》

登载

事项

单位名称 包头师范学院实验小学

宗旨和

业务范围

实施小学义务教育 促进基础教育发展 小学学

历教育（相关社会服务）

住 所
包头市昆区阿尔丁 10号街坊

法定代表人 苏宏旺

开办资金 256（万元）

经费来源 财政补助

举办单位 包头市昆都仑区教育局

资产

损益

情况

净资产合计（所有者权益合计）

年初数（万元） 年末数（万元）

212.8 237.9

网上名称
包头师范学院实验小学.
公益

从业人数 89



对《条

例》和

实施细

则有关

变更登

记规定

的执行

情 况

2024年度我单位认真贯彻《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和《事
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及有关法律、法规、政策，
按照核准登记的业务范围开展活动。

开

展

业

务

活

动

情

况

一、按照登记的宗旨和业务范围，开展的主要业务情况： 我校

注重内部管理，向管理要质量，以“丰富内涵，培植特色，实现

发展”为办学思路，全面推进学校素质教育，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积极实施课程改革，努力构筑教育发展新平台，通过提高学校竞

争软实力，不断提升学校办学层次。使学校进一步得到了社会各

界的广泛认可和赞誉，同时也有力地推动了学校的可持续发展。

二、主要业务情况 1、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和“中层干部竞

聘”活动为契机，发挥党支部的领导作用 2、以“名师工程”为平

台，分层次打造名师队伍 3、通过制定并出台《包头师范学院实

验小学学科任课要求及考核管理办法》加强对学科任课的管理，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4、以体卫艺工作作为特色发展的突破口，创

建体育特色学校 5、创新德育模式，加强班主任管理，推动德育

工作不断进步别娜老师获全国电教课三等奖。 三、抓好“三重一

大”工作制度，以支委会、行管会、教工大会等形式对学校重大

的事项进行研究决定。 四、对《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

及其实施细则有关变更登记规定的执行情况： 本年度我校法定



苏宏旺代表人、开办资金未发生变化。 五、涉及诉讼和社会投

诉情况： 我校无涉及公诉和社会诉讼情况，没有违反《事业单

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和其他法律法规的行为。

相关资质

认可或执

业许可证

明文件及

有效期

无

绩 效 和

受奖惩及

诉讼投诉

情 况

（1）入选“自治区中华传统文化传承校” （2）包头市教育督导

评估监测结果应用实验基地 （3）荣获包头市第二批“绿色学校”

示范校；（4）荣获包头市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校；（5）荣获包头市

第二批“垃圾分类”示范校；

接受捐赠

资助及使

用 情 况

无


